醴陵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和主要职能

醴陵市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是市人民政府主管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版权)工作的正科级行政机关，局机关人员编制42人(行政编制11人，工勤人员1人，离退休人员30人），实有人数52人，其中：行政人员11人，工勤人员1人，人事代理4人，自收自支临时人员6人，退休30人。下属单位11个，分别是文物局、文化市场稽查执法大队、文化馆、图书馆、立三故居、体校、全民健身指导中心、醴陵窑管理所、剧团、剧院和电影公司，其中文物局、文化市场稽查执法大队、文化馆、图书馆、立三故居、体校、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和沩山窑管理所7个单位为全额拨款单位，剧团和剧院为差额拨款单位，电影公司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

主要职能：

1、以《<醴陵市文化发展战略纲要>推进计划》为指针，大力挖掘、保护和弘扬本土特色文化，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

2、完善文体基础设施，加强基层文体站建设，大力发展群众文化体育事业；

3、扎实完善好文化产业普查工作，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4、大力推进体育和全民健身事业，争取在省、株洲市体育竞赛中创佳绩；

5、认真贯彻实施免费送戏下乡、“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广电网络“通村工程”、“村村响工程”、“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和“十三五”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实事工程；

6、行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版权）行业行政审批功能，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促进市场繁荣。

7、创新机制，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8、承办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范围包括局机关及所属二级预算单位。其中二级预算单位包括：市文化馆、市图书馆、市立三故居、醴陵窑管理所、市体育运动学校、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市花鼓戏剧团、醴陵剧院、市电影事业管理站、市老年体育协会等。
（一）收入预算：2017年预算总收入1319.45万元，其中公共财政拨款968.38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30万元，上年结转和结余121.07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1319.45万元，其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177.8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2.68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8.89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731.48万元，是指行政运行、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保险服务、文化体育与传媒等支出。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04.42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24.5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43.48万元，业务性商品和服务支出159万元。
2．项目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587.97万元，是指“送戏下乡”、参加株洲市运动会、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市老年体协开展活动、“十三五”农村电影放映工程配套工程等项目支出。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171.6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减少4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取消了公务用车预算支出。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52.63万元。

三、“三公经费”等支出决算
（一）2017年 “三公经费”支出55.5万元。其中
1、无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12.5万元，主要用于经批准的公务接待活动。公务接待比去年减少了18万元，主要原因是按照上级要求缩减三公经费支出。
3、无公务用车费用支出。因公车改革，此项支出取消，比去年减少了9万元。
（二）2017年安排培训费和会议费43万元。其中：

1、会议费21万元，主要用于本系统的会议和参加本市、株洲、省等单位召开的各类会议开支。
2、培训费22万元，主要用于组织本局系统职工和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物等行业从业人员各类培训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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